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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附录A 为资料性附录,是水合肼化学品MSDS表，主要为高浓度水合肼（55％以上含量的特性，

该类产品危险特性较高），作为本产品（水合肼含量为40％，危险特性有所降低）的安全技术说明参考，

以便在实际应用中更为安全妥善使用及处理，该MSDS数据表引用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编辑1992年出版

（由张维凡主编）的《常用化学危险物品安全手册》第一卷中摘录（NO.334）。 

    本标准中的企业商品代号由本企业制定，商品代号：TLYN-1403。 

    本标准由铁岭远能化工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铁岭远能化工有限公司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铁岭远能化工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玉桦、张伟、秦铁军、张海燕、王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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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水合肼只有化工行业标准《工业水合肼》HG/T 3259，而在化学试剂水合肼原化工部颁标准HGB 

3200-60标准已作废的前提下，结合上述两项标准有关内容和应用实际，确定主要应用于超临界及超超

临界发电用工业锅炉给水化学除氧及金属钝化处理的产品指标，保障水合肼产品实际应用的可靠性、稳

定性，并减少使用过程的危害性，同时结合企业的标准化的要求，进一步适应市场规范，制定本企业标

准，更好地为水处理行业使用水合肼提供良好的标准依据。 

本产品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参照本标准附录A水合肼MSDS(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实行。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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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剂  水合肼 
Water treatment chemical—Hydrazine hydrate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处理剂  水合肼（又称联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的产品主要用于超临界及超超临界工业锅炉给水化学除氧及金属钝化之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  滴定分析（容量分析）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neq ISO 6353-1：1982） 

GB/T 1250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neq ASTM E300)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neq BS 5309) 

GB/T 6682  分析试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9724  化学试剂  pH值测定通则   
HG/T 3259  工业水合肼 

HGB 3200-60  水合肼(已作废) 

3 要求 

3.1 外观：无色透明液体，略有刺激性气味 
3.2 技术指标：：符合表 1 

水处理剂 水合肼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有效含量（N2H4·H2O ）/% ≥40 

灼烧残渣（以硫酸盐计）/%
 

≤0.005 

氯化物（Cl
－
）/% ≤0.002 

硫酸盐（SO4 
2-
）/% ≤0.001 

铁(Fe) /% ≤0.0001 

重金属（以Pb计）/% ≤0.0005 

pH值（1％水溶液） 10—11 

4 试验方法 

    本标准所有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 GB/T6682 规定的三级水。       

试验中所需标准溶液、制剂和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 GB/T 601、GB/T 602、GB/T 603 规

定制备。试样称量须精确至 0.1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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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水合肼（N2H4·H2O）含量测定 
方法原理：在试验溶液中加入硫酸生成稳定的硫酸肼，在碳酸氢钠存在的碱性溶液中，用碘标准液

滴定，水合肼与碘作用，其化学反应如下： 

N2H4·H2O+H2SO4→N2H4·H2SO4 + H2O     N2H4·H2SO4 +4OH
-
+2I2→N2+4H2O+4I

-
 

4.1.1 试剂和材料 
a. 碳酸氢钠； 

b. 硫酸溶液：1+5； 

c. 碘标准滴定溶液：c[(1/2)I2]约 0.1mol/L 

4.1.2 分析步骤 
用带有磨口盖的称量瓶称取约 1g 试样，精确到 0.0002g，小心全部移入 250mL 容量瓶中，用水稀

释至刻度，摇匀。用移液管移取 20mL 试验溶液，置于 250mL 锥形瓶中，加 20mL 水、1mL 硫酸溶液和 1g

碳酸氢钠，摇匀。用碘标准滴定溶液滴定，溶液出现微黄色并保持 1min 不消失即为终点。同时做空白

试验。 

4.1.3 结果计算 
  水合肼含量以水合肼（N2H4·H2O）的质量分数 W1计，数值以%表示，按公式（1）计算： 

( ) ( )
1

0

1

0
1

313
100

250

01252.0
Vm

cVV
mV

cVV
W

×
×−×

=×
××−

= ……………………………………（1） 

式中：V—试验溶液消耗的碘标准滴定溶液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V0—空白试验溶液消耗的碘标准滴定溶液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V1—移取的试验溶液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c—碘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m—试料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0.01252—与 1.00mL 碘标准溶液[c(1/2)I2)=1.000mol/L]相当的，以克表示水合肼的质量。 

4.1.4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值不大于 0.2% 

4.2 外观的测定 
     将试样注入清洁、干燥的无色烧杯内，肉眼直接目测待测液情况，溶液应澄清无色透明。 
4.3 灼烧残渣 

    取 20mL（10g）样品，放入已知重之蒸发皿中。于电炉上加热到硫酸蒸气排除为止。然后移入高温

炉中，灼烧（800℃）至恒重。残渣重量不得大于：0.5mg；  

    注：保留残渣测铁用。 

4.4 氯化物 
取 2.0mL 样品（约 1g），加 50mL 水，用 20%硫酸小心中和，并多加 1mL，冲稀至 75mL，心要时用

以热水洗过三次的滤纸过滤，滤液加 1mL 硝酸银（17g/L）溶液摇匀，10min 后所呈现乳色不得深于标

准（标准为同体积中含有 1mL 硫酸及下列数量 Cl
－
为 0.02mg，与冲稀后的样品溶液同时同样处理）。 

   注：氯化物标准液配制参阅 GB602 执行。 

4.5 硫酸盐 
取 2.0mL 样品（约 1g）加 10mL 水，用盐酸中和，冲稀至 25mL 加 1ml（10%盐酸），1%淀粉溶液，

于 30～35℃保温 10min，再加入 3mL25%氯化钡溶液，摇匀，放置 30min 后其浑浊度不得大于标准【标

准是将 20mL（不含 SO4之样品溶液），配置 SO4数量为 0.01mg，与中和后的样品溶液同时同样处理】。 

注：不含 SO4样品制备：取 10mL 样品（约 10g）加 50mL 水，用不含 SO4
2-
的 25%盐酸中和并加过量 1.5mL，

冲稀至 100mL，必要时过滤，于滤液中加 6mL1%氯化钡溶液，静置 18～24h 过滤。（SO4标准液配制参阅

GB60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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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铁 
于灼烧后的残渣（见第（4.3）条）中加 0.5mL20%硫酸，先于水浴上然后在沙浴上蒸至有硫酸气排

出为止，冷却后加 30mL 水，并将溶液移入 50mL 比色管中。加入 2mL10%磺基水杨酸溶液，摇匀，加 5mL10%

氨水，再摇匀，所生成黄色不应深于标准(标准是取下列浓度的 Fe 为 0.01mg 标准液)； 

注：铁标准液配制参阅 GB602 执行。  

4.7 重金属 
取 5mL 样品（约 5g），加 20mL 水，用冰乙酸中和，然后再加 1mL 过量冰乙酸，滤液冲稀至 60mL，

加 10mL 新制备的饱和硫化氢水，10min 后，所呈现之暗色不得深于标准。（标准是取下列数量的 Pb 为

0.025mg） 

注：饱和硫化氢水采用盐酸和硫化亚铁采用启普发生器与具塞锥形瓶窜联形成取得。Pb 标准液配

制参阅 GB602 执行。 

4.8 pH 值的测定 

4.8.1 试样溶液的制备：  
称取（1.00±0.01）g试样，全部转移到1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4.8.2 仪器、设备 
酸度计：精度0.02pH单位，配有饱和甘汞参比电极、玻璃测量电极或复合电极。 

4.8.3 分析步骤 
将该试液倒入烧杯中，在已定位的酸度计上读出 pH 值。或用精密 pH 试纸来测定试样溶液 pH 值。 

5 检验规则 

5.1 本标准规定的外观、含量、灼烧残渣、氯化物、硫酸盐、pH 值为出厂检验项目，应由生产厂的质

量监督检验部门按本标准的规定逐批检验，而铁含量、重金属含量为型式检验项目。生产厂应保证所有

出厂新产品都符合本标准要求。 

5.2 使用单位有权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对所收到的产品进行验收。 

5.3 按 GB/T 6678 中 6.6 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采样时先充分搅匀，用玻璃管或聚乙烯塑料管插

入桶深的 2/3 处采样。总量不少于 1000mL；充分混匀，分装入两个清洁、干燥、带磨口塞的瓶中，密

封。瓶上贴标签，注明：生产厂、产品名称、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瓶供检验用，另一瓶保

存三个月备查。 

5.4 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核验。核验结

果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整批新产品不能验收。 

5.5 采用 GB/T 1250 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检验结果是否符合要求。 

5.6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或《全国产品质量仲载检验

暂行办法》的规定办理。 

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6.1 水处理剂水合肼的包装桶上应涂刷牢固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名、产品名称、商标、批号或

生产日期、净重、厂址以及“向上”标志。 

6.2 每批出厂的水处理剂水合肼应附有质量合格证明，内容包括：生产厂名、产品名称、商标、批号

或生产日期、净重、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证明及标准编号。 

6.3 水处理剂水合肼采用 25L 聚乙烯塑料桶包装，每桶净重 25±0.2kg，也可采用 200L 大桶包装。 

6.4 运输时应防止曝晒，贮存在阴凉干燥避风、隔绝火源及氧化剂的场所，保持桶盖密封，避免与酸

类物品共储运和阳光直射。 

6.5 水处理剂水合肼的贮存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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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水合肼 MSDS(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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